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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迪阿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 

致：迪阿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迪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迪阿”、“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上

市”或“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现就发行人本次上市有关事宜，出

具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创业板注册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上市规则》”）、《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

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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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与法律意见书相关文件资料均是真实、准确、

完整、有效的，不存在重大隐瞒和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

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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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上市的批准 

（一）发行人本次上市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获得发行人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二）2021 年 5 月 20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以下简称“创

业板上市委”）召开 2021 年第 27 次审议会议，经审议，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

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三）2021 年 9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签发《关于同意迪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3043 号），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四）发行人本次上市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上市除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外，已取

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该等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二、 发行人本次上市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403005538802391，目前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 

（二）发行人是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由深圳市戴瑞珠宝有限公司整

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是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由戴瑞

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持续经营时间自戴瑞有限 2010 年成立至

今已超过三年。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系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

上市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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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发行人本次上市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已经取得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的批复，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

定。 

（二）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本总额为 36,000 万元，本

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符合《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 4,001 万股，本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 

40,001 万股，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10%，符合《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四）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为境内企业且不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选择

的市值及财务指标为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

符合《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四）项、第 2.1.2 条第一

款第（一）项的规定及《深交所创业板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

的上市标准。 

（五）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相关承诺，保证其向深

交所提交的上市申请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7 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上市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等规定的实质条

件。 

 

四、 本次上市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一）根据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签署的《保荐协议》，发行人聘请中信建投为本次发行上市进行保荐，中信建投

已经被中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列入保荐机构名单，同时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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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符合《证券法》第十条和《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3.1.1 条、第 3.1.2 条的规

定。 

（二）中信建投已指定胡方兴、方逸峰作为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对公司的保

荐工作，上述两名保荐代表人均已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列入保荐代表人名

单，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3.1.3 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上市已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由具备适

当资格的保荐机构进行保荐。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上市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发行人具备本次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发行人本次上市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等规定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本次上市已由具备适当资格的保荐机构进行保荐； 

（五）发行人本次上市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法律意见书 

 

（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迪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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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兵  陈娅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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